排球、混排

一、 報名人數

* 每隊可報隊員(含隊長)共十五人，登陸十二人。

二、 隊數限制

* 排球一間學校最多只能報一隊。

* 混排一間學校最多只能報一隊。(場上至少一位女生、最多3位)
* 五校最多共10隊。

三、 比賽規則

* 採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審定之最新規則。

四、 比賽制度

* 比賽採單循環制。
* 比賽取前兩名。(排球、混排)

* 一位女生讓4分。(兩隊人數相減後的人數乘以四)
* 各比賽皆採三戰兩勝制，第一、二局皆二十五分，第三局十五分，採落地得分制。

備註：第三局當有球隊最先達8分時，雙方球隊需交換場地後並依相同的輪轉位置立即進行球賽。

* 若第一、二局當比數為(24:24)則進行duce，而duce最多至30分，當有球隊最先達30分者獲勝。

備註：第三局當比數為(14:14)時，也要進行duce，而duce最多也至30分，該球隊最先達30分者獲勝。
* 每局有兩次暫停，每次30秒；以及有6次球員遞補。
五、 比賽用球

* MVR230
六、 比賽方法

* 時間：時間以記錄台的時鐘為準。

* 每隊每局有兩次暫停，暫停時間為三十秒；而中間休息時間為一分鐘。

七、 裁判

* 由第三方隊伍判出代表擔任裁判來判決比賽期間的犯規或違例適宜。

* 該場次比賽的兩隊伍，需各派一名球員至對場底線擔任線審工作。

八、 申訴

* 有關質疑該球員身分之爭議，應於比賽中先向裁判提出暫停，再向紀錄台提出爭議，此時紀錄台會會同該球類負責人及該場次的裁判，一同複查該名球員之身分，若身分確實非五校物理系的系員，則該隊伍須接受禁賽處分不得繼續參加本屆五物盃賽程。

* 有關比賽事項之爭議，為了尊重裁判的專業，所以對於爭議皆尊重該比賽裁判之判決，但在比賽過程中認為不合理之判決仍可向裁判提出。

八、 其他規定

* 大會為使比賽順利進行，視情況在上一組比賽結束後，要求下一組接著進行比賽，各隊有義務提前熱身，及了解比賽進度。

* 參加球隊之比賽者一律穿著隊代表服，或顏色相同的服裝，且服裝上前後皆須有號碼。

* 每場比賽前十分鐘會由紀錄台確認登錄名單、背號以及輪轉順序，所以請各隊事先填寫先發輪轉表。

* 比賽換人時，僅能更換報到登錄表上的十二人。如果發現未登錄之球員上場比賽，則取消該隊比賽資格。

* 比賽發生糾紛或問題不屬明文規定者，由裁判及該球類負責人做最後裁決。

* 觀戰人員請在球場外觀看比賽，以免妨礙球員比賽。
